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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古雪丽
通讯员孙庆钰

离婚协议写明“夫妻双方无共
同住房”，13年后男方出售婚前所
购房屋，却仍需前妻签名并给予经
济补偿，这样的情形让人大感意
外。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房屋补偿纠纷
案件。

2011 年 5 月，李某与王某登
记结婚，住在李某婚前购置的房
屋内。此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
婚后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
房贷。2012 年 1 月，二人协议离
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夫妻双方
无共同住房”，未就该房屋婚内
共同还贷部分及其归属问题作
出明确约定。

2025 年，李某准备出售该房
屋，在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时受
阻。原因是该房屋存在婚内共同
还贷的情形，共同还贷部分对应
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
未分割，需王某签名协助方可完成
过户。

李某与前妻王某协商未果，遂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
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合
同支付首付并贷款，婚后用夫妻
共同财产还贷，房产登记在首付
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
方协议处理。若不能达成协议，
法院可判决房产归登记一方，婚
后共同还贷部分及其相对应财产
增值部分，应由登记一方对另一
方进行补偿。

经法院查明，在双方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李某共偿还房屋贷

款 8 期，其中前 7 期每期偿还本
息 516.98 元，第 8 期偿还本息
528.15 元，合计偿还本息 4147.01
元。王某对“共同还贷部分一
半+对应增值部分一半”的补偿
方式无异议。法院最终判决，涉
案房屋归李某单独所有；李某需
在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王某
补偿款共计 6075.38元，其中共同
还 贷 本 金 及 利 息 的 一 半 为
2073.51 元，对应增值部分的一半
为 4001.87元。

“我没有及时办理房产过户
手续，离婚两年后，前妻拿着房产
证到银行办理了 130 多万元的抵
押贷款却无力偿还。还款期限就
要到了，我和儿子即将面临房屋被
拍卖没地方住的境况。”近日，陕西
省西安市民吴右（化名）向记者述
说自己的遭遇。

婚后买房登记在妻子名下
离婚协议约定房产归男方

1 月 21 日，吴右告诉记者，他
与前妻紫絮（化名）2012年领证结
婚，2015年在西安北郊买了一套约
123平方米的房子。

吴右说：“房屋总价 87 万多
元，首付款 27 万多元是我刷银行
卡付的。因当时我在汉中忙业务，
付完款就回汉中了，后来所有手续
都是她去办理的。2018年房产证
办下来，只有她的名字。按揭贷款
月供 3100 元，我每个月都按时打
给她，由她向银行还款。2021 年
12 月，我们离婚。除了领取离婚
证，还在民政局签了《自愿离婚协
议书》，约定儿子归我抚养，她不用
给孩子付生活费；房、车归我，她净
身出户。”

2024年，吴右想用这套房屋做
抵押贷款，还清欠账。由于房屋
未过户，他找前妻协助办理过户
手续，但她不肯配合。后来，吴右
了解到，该房屋已被前妻办了抵
押贷款。

“我从她做抵押贷款的银行了
解到，她于 2022年 12月买了一家
公司，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23
年4月前，她把剩余的40多万元房
贷还清；2023 年 5 月，她以房屋做
抵押在一家银行贷款 138.9万元。
在银行给我出示的资料中，我发现
其中一些明显是有问题的，比如离
婚证是补办的，连我的名字都是错
的，产权证也是补办的。”吴右说。

“我将前妻起诉到西安市未央
区人民法院，请求将房屋产权判归
于我，让前妻配合将房屋过户到我
名下。2025年开庭时，她没有到庭
答辩，法院将该房屋产权判归于
我，但因目前处于债务履行期，不
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银行
抵押贷款今年 5 月就要到期了。
届时如果前妻无法偿还贷款，我和
儿子所住的房屋就有可能被拍
卖。”

1月21日至22日，记者多次尝
试联系吴右前妻，但其手机号为空
号，微信无法联系上。

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是最大的问题

陕西言锋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贾涛分析认为，离婚了就应该尽
快去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但当事人
没有及时办理，这是最大的问题。

从当事人讲述来看，虽然离婚
协议约定房屋是他的，但这套房屋

在他正式起诉确权之前已经被其
前妻设置了抵押权，现在就只能看
设置抵押权到底有没有问题，相应
资料和证件是否合法，有无骗贷嫌
疑。如果其前妻贷款手续都是真
的，没有骗贷，当事人就只能让法
院执行其房产。按照民法典相关
规定，担保物权优先于所有权的产
生设置。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而
银行有抵押权，所以优先于产权。

对于银行来说，如果办理抵押
贷款的一些关键资料确实是虚假
或缺失的，可能会导致抵押贷款合
同无效。

当事人吴右应该做的措施，一
是起诉确权，确权后才能确认这个
贷款到底是真是假，目前他已经确
权了；二是在确权之后，继续起诉
抵押贷款无效。同时，如果确实认
为抵押贷款有问题还要报警，让公
安经侦部门来确认到底有没有存
在骗贷的行为。最后，如果银行向
法院申请执行该房产并进行司法
拍卖，当事人一定要提出执行异
议。如果抵押权最终被撤销或者
被确认无效，那吴右就是享有物权
的人，银行只能找女方要求还钱，
不能申请执行该房产。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男女
双方串谋抵押贷款，在离婚后通过
确权来对抗执行的嫌疑。如果这
样，男女双方均可能涉嫌骗贷，这
属于刑事行为。”贾涛说。

据1月26日《华商报》

前妻抵押房屋申请贷款无力偿还

男子未及时过户面临无房可住

过年拼车回家出事故
保险公司拒赔

多学一“典”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张秀
通讯员朱亚坤 艾菲娅·阿不来孜

2024年春节前夕，张某某驾驶自家小汽车从乌鲁
木齐市出发，搭载同乡王某某返乡过年。双方约定：
张某某和王某某轮流驾驶，全程花费双方共担。途
中，张某某驾驶汽车不慎与中央护栏发生剐蹭，导致
王某某受伤。事后，王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经鉴
定，王某某构成九级伤残。

由于张某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驾乘人员意外
伤害险，王某某找该保险公司理赔，但遭到拒绝。

保险公司表示，张某某搭载其他人返乡的行为属
于营运性质，超出承保范围。

2024年12月，王某某将张某某及保险公司诉至乌
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要求双方共同赔偿损失
共计14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
是否构成好意同乘。

法院认为，好意同乘是乐于助人良好社会风尚的
具体体现，其核心是车辆供乘者不以营利为目的，旨
在为他人提供帮助，这种帮助一般是无偿的，但不排
除搭乘人给予车辆供乘人数额较少的成本费用。也
就是说，搭乘人给车辆供乘人一定的成本费用，不影
响好意同乘行为的成立。

承办法官查明，张某某与王某某是相识近20年的
老乡。临近春节之际，双方相约同乘返乡过年，符合
分摊成本的共享出行方式；从车辆的日常使用、搭乘
人员的关系、行驶路线等情况能够体现双方相约同乘
的目的在于分摊通勤成本而非营运；同时途中由二人
交替驾驶汽车，也说明两人的目的在于互助。

据此法院认定，双方没有盈利的目的，且具有互
助互惠的性质，张某某的行为构成好意同乘。

对于损失的具体承担问题，法院认为，本案是单
方事故且损害对象为“车上人员”，张某某投保的驾乘
人员意外伤害险的保障对象涵盖车上人员，因此，保
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同时，虽然好
意同乘是一种互助行为，但搭乘者无偿或以较小成本
乘坐他人车辆并不意味着自甘风险，车辆供乘人负有
保障搭乘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注意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
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综合事故的情况，法院酌定张某某在其应承担赔
偿范围内减轻30%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 13.8万余元，张某
某承担2000余元。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乌鲁木齐市
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临近过年，不少人选择拼车返乡。可一旦发生

意外，造成人员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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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13年后，他们因房产对簿公堂


